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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教函〔2019〕19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答复类型：B 

 

 

关于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 
第 1024 号建议的协办意见函 

 

市体育局: 

现将黄少华代表提出的《关于完善泉州市区体育公共服务

体系的若干建议》有关教育部门的协办意见综合如下，供参考。 

教育部门赞成黄少华代表提出的关于“学校体育场馆向市

民开放”的建议。 

近年来，我们按照《全民健身条例》《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

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施意见》中的有关要求，积极创

造条件，有计划地积极推进我市学校体育场所向社会公众开放

工作。从 2008 年开始，在全市 60 所中小学中进行试点开放。

2016 年 4 月 27 日，市教育局、体育局召开泉州市学校体育场馆

向社会开放工作座谈会。会议强调，我市各级教育、体育行政

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高度重视，积极创造条件，推动这项工

作有效有序开展。鉴于全面开放条件还不具备，各地各校应坚

持分类开放、试点先行的原则逐步推进。据统计，目前我市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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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的学校数共 526 所，占学校总数的 35.11%。主要有三种情况：

一是学校体育场所与教学区相对隔开的学校，基本实现了课余

时间和假期向所在社区公众免费开放；二是在不影响学校正常

教育、教学活动和确保师生安全的情况下，对所在社区和共建

单位进行预约式开放。社区和单位需进入学校体育场所锻炼，

应事先向学校申请，经同意后办理相关手续入内锻炼；三是学

校办学规模较大、生均体育场所不足，且教学区与体育场所混

杂，考虑到学校管理和校园安全压力，目前无法向社会开放。 

从近年来我市各地、各校现有条件看，推动开放工作仍然

存在诸多困难，集中体现在：一是学校面临的校园安全责任压

力大，开放后社会各类人员的涌入对正常的教学秩序，校园师

生和财产安全等方面构成一定的安全隐患。二是校园管理上压

力大，由于进入校园的市民素质参差不齐，对于出现的乱丢垃

圾、随地吐痰、随地大小便、破坏体育设施等不文明行为,学校

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的约束和管理。三是市民在校园内体育锻炼

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意外事故带来的责任压力大，市民在学校体

育场馆内锻炼过程中若出现损伤事故责任难以明确区分，容易

产生纠纷引发社会矛盾，严重影响并破坏学校声誉及正常教学

秩序。四是经费保障的压力大，学校体育场所长期向市民开放

后，体育健身设施损耗、维护、保养，安装外来人员出入读卡

器、监控设施等必要设备，聘请保安、保洁人员的劳务报酬等

费用开支学校难以负担。 

下一步，我局将本着积极、稳妥、有序的精神，积极吸收

黄少华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，继续深入开展学校体育场地向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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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开放工作，推动全民健身运动深入发展。一是及时总结学校

体育场所开放工作中的经验，在保证师生生命安全和学校教育、

教学秩序的前提下，进一步加大学校体育场所向社会公众开放

力度。二是加大宣传力度，通过新闻媒体的宣传报道、在学校

旁的宣传栏贴通知告示等方式，让社区群众充分了解学校开放

体育场地的具体细节与内容，让群众知道开放的细则和管理办

法，积极参与进来，消除不必要的误解，共同遵守学校体育场

所对社区公众开放的规章制度，爱护学校体育场地设施。三是

积极争取上级部门支持，给予开放学校在管理、设施维护经费

上予以一定的补助，促进学校开放体育场地的积极性。 

 

分管领导：陈军宣 

经办人员：胡志强 

联系电话：22767196 

 

 

 泉州市教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4 月 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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